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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律師聘任及考核辦法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聘任及考核辦法 
 
本會 94年 10月 7日第 1屆第 1次董監臨時聯席會決議 

本會 95年 1 月 20日第 1屆第 22 次董事會決議 

本會 95年 4 月 14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095002523號函核定部份條文 

本會 95年 4 月 28日第 1屆第 25 次董事會決議第 2條、第 4條、第 10條條文 

司法院 95年 7月 12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0950010931號函核定全文 12條 

本會 103 年 8月 29 日第 4屆第 18次董事會決議 

司法院 103年 11月 20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030032413號函核定全文 19條 

本會 106 年 5月 26 日第 5屆第 15次董事會決議 

司法院 106年 7 月 5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060018019號函核定全文 18條 

本會 107 年 1月 26 日、4月 25 日及 6 月 25日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6條、第 17條、第 18條及附表-薪級表 

司法院 107年 6 月 6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070015788號函及 7月 23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070020446號函核定 

本會 111 年 4月 29 日第 7屆第 2次董事會決議 

司法院 111年 5 月 19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10015450號函核定 

本會 111 年 10月 27日第 7屆第 8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6 條、第 15條及附表-敘薪加計標準表 

司法院 111年 12月 27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105015853號函核定 

本會 112 年 3月 31 日第 7屆第 13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6條、第 12條及附表-敘薪加計標準表 

司法院 112年 6 月 2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205006832號函核定 

本會 112 年 8月 25 日第 7屆第 18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18 條及附表-薪級表 

司法院 113年 1 月 26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305001653號函核定 

本會 113 年 7月 26 日第 7屆第 29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2條 

司法院 113年 9 月 20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305011323號函核定 

本會 114 年 5月 23 日第 8屆第 3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 18 條及附表-薪級表 

司法院 114年 10月 9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405011045號函核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律扶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本會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為確保法律扶助之順利推展、提高扶助之品質及因應部分偏遠地區之實際需求或其他特殊情

形，本會得聘任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分會於有特殊情形時，得提出需求及人選，陳報

本會聘任之。 

前項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聘任，經執行長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有關聘任要點，另

定之。 

本會聘任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員額數以四十五人為限，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報請

司法院核定後增加之。 

專職律師每年至少應承辦四十二件扶助案件；候補專職律師每年至少應承辦三十六件扶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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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有關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分案及案件折算要點，另定之。 

候補專職律師之書狀，應經執行長或其指定之人審閱。 

候補專職律師所承辦案件案情繁難者，得與專職律師共同辦理。 

第三條 專職律師之試用期間三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合格者，正式聘任之。但

候補專職律師經聘任為專職律師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專職律師需完成律師職前訓練、領有律師證書並有二年以上律師執業工作經驗者，始得充任

之。 

學習律師於本會或分會實習期滿表現優異，得經本會遴選為候補專職律師。 

候補專職律師任期二年，期滿未經聘任為專職律師或不同意轉任其他職務者，應予解聘。 

候補專職律師之員額，不得超過專職律師預算員額百分之二十。 

第五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除擔任本會或分會所指派之法律扶助工作外，應配合處理下列業務：   

一、申請案件之審查、評議及覆議。 

二、本會、分會或員工因公涉訟之案件。 

三、其他與本會或分會業務相關之法務、行政工作。 

第六條 本會聘任之專職律師，其職稱分為初階專職律師、中階專職律師及高階專職律師；中階專職

律師、高階專職律師之員額，各不得超過專職律師預算員額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十五。 

專職律師由董事會按其專長、學經歷、工作表現及有無擔任主任職位，依附表（薪級表及敘

薪加計標準表）敘薪。 

專職律師領取主管加給之員額，不得超過專職律師總員額三分之一。 

候補專職律師比照本會人事事項管理辦法，以專員第十二級至第十五級敘薪。 

學習律師比照本會人事事項管理辦法，以專員第五級敘薪。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於次年春節前仍在職，任用滿一年者，給予一個月薪資作為年終獎

金；任用未滿一年者，按當年度實際在職月份比例發給之。 

前項之獎金，以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本薪及主管加給合併計算，不含交通補助、房租補

助及離島補助。 

第七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於在職期間加入任職地區之律師公會者，其入會費及月費，由本會

或分會負擔；其因受指派而至他地區執行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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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任職未滿一年而離職者，應依比例返還由本會或分會負擔之入會費

用。 

第八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不得向受扶助人收取或收受報酬或其他不正利益。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不得自行承接案件，或私下與經分會駁回扶助申請、終止或撤銷扶

助之當事人接觸。但無償為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姻親、家長或

家屬處理法律案件，經陳報單位主管准予請假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考核項目分為下列二部分： 

一、辦案品質面：應就書狀品質、專業度、敬業度、法庭表現、與當事人溝通態度及其他與

辦案品質相關事項綜合考量，佔考核分數百分之八十，由本會組成考核小組負責評比。 

二、行為職能面：應就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協調能力、學習能力及其他與行為職能面相關

事項綜合考量，佔考核分數百分之二十；在本會由其單位主管，在分會由分會會長負責

評比。 

擔任主任之專職律師之考核，其辦案品質面佔百分之五十，行為職能面佔百分之二十，領導

統御面佔百分之三十。 

考核小組四至七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副執行長。 

二、執業十年以上之資深律師二至四人。 

三、具法學或其他專門學識之社團代表或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考核人員，由副執行長提請執行長同意後聘之。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考核成績及評定等第，由執行長核決。 

第十條 前條有關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考核之辦案品質面評比，由考核小組參考專職律師、候補

專職律師年度結案情形，決定如何調取卷宗進行評比，必要時得請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

列席說明。另得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與受扶助人、法院、檢察署、

社團或其他相關人員之互動情形。 

第十一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考核分甲、乙、丙、丁四等，以一百分為滿分，各等第分數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三、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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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丁等：未滿六十分。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考核成績列甲等者，不得逾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在職總人數

百分之七十五。 

第十二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考核為甲等者，晉本薪一級，並給與一個半月考核獎金。專職

律師已達所敘職等最高薪級者，另加給一個月獎金。 

考核為乙等者，晉本薪一級，並給與一個月考核獎金。專職律師已達所敘職等最高薪級者，

另加給半個月獎金。 

考核為丙等者，留原薪級，無考核獎金。 

連續二年丙等或考核為丁等者，報董事會決議終止聘任契約。 

董事會依前項規定終止聘任專職律師前，應給予到場陳述意見機會。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於考核作業時到職或復職未滿六個月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因編制內人員留職停薪而聘任之職務代理，亦同。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獎金，以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本薪及主管加給合併計算，不含交

通補助、房租補助及離島補助。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之考核獎金為十二月份薪資與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全年度在

職月份之比例相乘後之金額，再乘以一．五個月為考核獎金發放之上限。 

第十三條 每年年終獎金、考核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全體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二‧五個月薪資

總額為限。 

第十四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考核成績應以密件送達。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得於收受後十

日內，以申復書載明姓名、事實及理由提出申復。 

第十五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對於考核成績之申復，由考核申復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調

查。調查小組由委員三人組成，產生方式如下： 

一、 由董事相互推舉正選人員二名，備選人員三名，並由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二、 由董事會於專門委員中選任正選人員一名，備選人員二名。 

調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自當選之次月一日起，任期三年，不因董事或專門委員任期屆滿而

終止。但有辭任或不能擔任委員之情形者，由備選人員遞補，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調查小組委員與申復人有利害關係或因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迴避。 

第十六條 調查小組召開調查會議時，應予申復人列席陳述意見之機會。 



4-1-5 

專職律師聘任及考核辦法 

調查小組應於申復後三十日內作成變更或維持原考核成績之建議報告，並提報董事會決議，

董事會得依建議報告作成變更或維持原考核成績之決定。但不得為較原考核成績更不利之

決定。 

申復人對於董事會之決定，不得再行異議。 

考核成績經申復後實體審查而變動等第者，不受第十一條第二項之限制。 

第十七條 專職律師、候補專職律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預告程序，由董事會決議終止契約： 

一、違反第八條規定，情節重大。 

二、有第十二條第四項之情事。 

三、有律師法所定應付懲戒之事由。 

四、有本會人事管理要點第十七點之情事。 

五、有本會人事獎懲處理要點第六點之情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報請司法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之附表-薪級表，經司法院核定後，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之附表-薪級表，經司法院核定後，自一百十一年七

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之附表-薪級表，經司法院核定後，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之附表-薪級表，經司法院核定後，自一百十四年一

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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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薪級表 

等級 
晉級 

增加率 
薪資 

初階專職律師 中階專職律師 高階專職律師 
晉級金額 說明 

等級 薪資 等級 薪資 等級 薪資 

24 0.85% 148,681     24 148,681 1,259 1. 參照本會一般專職人

員之分級方式，擬將

專職律師分為：初階

專職律師、中階專職

律師及高階專職律師

三級。 

2. 初階專職律師需有兩

年以上工作年資，起

敘等級 1 級起；中階

專職律師需有五年以

上工作年資，起敘等

級 6 級起；高階專職

律師需有十年以上工

作年資，起敘等級 11

級起。 

3. 工作年資與敘薪加計

標準表之職前年資不

應重複採計。 

4. 專職律師擔任專職律

師中心主任者，主管

加給 13,390 元；擔任

分會專職律師主任

者，主管加給 8,240

元。 

5. 董事會得參考物價指

數變動、經濟成長

率、國民所得率、民

間企業員工的待遇以

及比照公務人員之調

薪情形等綜合考量

後，予以調整並送司

法院核定。 

23 1.00% 147,422     23 147,422 1,459 

22 1.20% 145,963     22 145,963 1,731 

21 1.25% 144,232     21 144,232 1,780 

20 2.00% 142,452     20 142,452 2,795 

19 2.25% 139,657     19 139,657 3,072 

18 2.55% 136,585     18 136,585 3,396 

17 3.00% 133,189     17 133,189 3,880 

16 3.25% 129,309     16 129,309 4,071 

15 3.55% 125,238   15 125,238 15 125,238 4,293 

14 4.00% 120,945   14 120,945 14 120,945 4,651 

13 4.25% 116,294   13 116,294 13 116,294 4,740 

12 4.55% 111,554   12 111,554 12 111,554 4,856 

11 5.00% 106,698 11 106,698 11 106,698 11 106,698 5,081 

10 5.25% 101,617 10 101,617 10 101,617   5,068 

9 5.55% 96,549 9 96,549 9 96,549   5,078 

8 6.00% 91,471 8 91,471 8 91,471   5,178 

7 6.25% 86,293 7 86,293 7 86,293   5,075 

6 6.55% 81,218 6 81,218 6 81,218   4,993 

5 7.00% 76,225 5 76,225     4,986 

4 7.25% 71,239 4 71,239     4,817 

3 7.55% 66,422 3 66,422     4,662 

2 8.00% 61,760 2 61,760     4,575 

1  57,185 1 57,185      

平均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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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敘薪加計標準表」 

 

起敘學歷 
學歷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專職律師     2級 4級 
說明： 
專職律師之基礎學歷要件為大學（含以上）。 

 

職前年資 

1年 1級 

2年 2級 

3年 3級 

4年 4級 

5年 5級 

6年 6級 

7年 7級 

8年 8級 

9年 9級 

10年（含以上） 10級 

說明： 

1. 職前年資之認定，依下列標準分別認列： 

(1) 過去從事之職務與即將擔任職務有相關之年資，以 1:1認列（年資*1）為原則，但經參考執業表現得酌減其比例。 

(2) 工讀或兼職工作不認列。 

(3) 職前年資之核算，請用人單位就應徵者所提供之工作經驗證明，依上列規定初核，並經人資單位確認後，經執行

長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 

2. 年資折算後，小數點第一位以四捨五入計算。 

3. 初聘之年資累計最高以 10年計算。 

4. 過去從事之職務與即將擔任職務有相關之年資，指執行律師業務年資(包含具律師資格擔任公司法務 in-House 

counsel)。需檢附： 

(1) 依律師法第 11條規定加入律師公會之起迄期間證明。 

(2) 曾任職之律師事務所或公司之服務證明等文件。 

(3)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依法擔任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大法官助理或法官助理期間之起迄期間證明。 

5. 下列年資，得認定與即將擔任職務有相關之年資： 

(1) 法官、檢察官年資。 

(2) 公設辯護人、約聘辯護人年資。 

(3) 軍法官年資。 

(4) 司法院、法務部及其所屬機關之特任或其他政務人員年資。 

(5) 中央研究院法學相關研究人員年資。 

(6)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講授法律相關科目年資。 

(7) 行政執行官年資。 

(8) 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年資。 

(9) 薦任書記官年資。 

前項各款年資應由原服務機關、學校出具工作內容證明，就其工作內容覈實認定之。 

6. 第 4點及前點第 1項(1)～(3)之年資，以 1:1認列；前點第 1項(4)～(9)之年資，以 1:0.5 認列。 


